
經濟部台德、台法、台奧及台俄技術合作 
計畫甄選出國研習人員作業流程 

 
經濟部行文相關單位提薦出國研習人員 

      
提薦單位將推薦人員資料連 
同該員之中、英文研習計畫 
送本部國際合作處彙辦 

        
本部國際合作處彙整各提薦單位 
所推薦之出國人員及研習計畫， 
並提請審查小組評審 

      
將評審結果通知各提薦單位， 
以轉知錄取及未錄取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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